
2 0 2 4 年 7 月 1 5 日

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《 2 0 2 4 年 政 府 人 員 (法 律 ) (委 任 資 格 )法 例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I .  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擬 就 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(第 8 7  章 )

及 其 他 相 關 條 例 提 出 修 訂 ， 以 修 改 律 政 人 員 和 該 等 條 例 所 指 明 的 某

些 人 員 的 委 任 資 格 ， 僅 容 許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獲 委 任 為 該

等 人 員 。

I I .  背 景

2 .  政 府 最 近 就 第 8 7 章 內 所 指 定 律 政 人 員 的 委 任 資 格 規 定 作 出 檢

討 ， 相 關 規 定 實 質 上 也 適 用 於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(第 6 章 )、 《 法 律 援 助

條 例 》 (第 9 1 章 )和 《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(設 立 )條 例 》 (第 4 1 2  章 )內 所

指 明 的 某 些 人 員 的 委 任 。 相 關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， 以 供 參 考 。

3 .  檢 討 工 作 涉 及 的 主 要 條 文 為 第 8 7 章 第 2 A 條 ， 該 條 訂 明 ︰

「 任 何 人 不 得 獲 委 任 為 律 政 人 員，除 非 他 已 在 香 港、聯 合 王 國

或 附 表 2 1 內 所 列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獲 認 許 為 法 律 執 業 者 。 」 (底 線

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1 附 表 2 所 列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為 澳 大 利 亞 聯 邦 各 州 及 領 地 、 加 拿 大 各 領 地 及 省

(魁 北 克 除 外 )、 新 西 蘭 、 愛 爾 蘭 共 和 國 、 津 巴 布 韋 及 新 加 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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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相 類 的 委 任 資 格 條 文 也 載 於 第 6 章 第 7 5 ( 2 )條、第 9 1 章 第 3 ( 2 )

條 和 第 4 1 2 章 第 2 及 3 ( 2 )條 ， 適 用 於 該 等 條 文 指 明 的 人 員 。  

5 .  根 據 第 8 7 章 第 2 條 的 定 義 ， 「 律 政 人 員 」 指 「 獲 委 任 並 在 香

港 出 任 律 政 人 員 的 人 員 ， 或 合 法 執 行 附 表 1 內 所 指 定 任 何 人 員 的 職

能 的 人 員 」 。 第 8 7 章 附 表 1 包 括 律 政 司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公 司 註 冊 處

和 土 地 註 冊 處 不 同 職 級 的 人 員 。 破 產 管 理 署 和 知 識 產 權 署 若 干 職 級

的 人 員 也 分 別 根 據 第 6 章 第 7 5 ( 3 )條 和 第 4 1 2 章 第 3 ( 3 )條 被 當 作 律

政 人 員 。 不 過 ， 就 法 律 援 助 署 而 言 ， 法 例 並 無 這 樣 的 推 定 條 文 適 用

於 第 9 1 章 指 明 的 人 員 。  

6 .  我 們 留 意 到 ， 律 政 人 員 的 委 任 資 格 規 定 源 自 《 1 9 8 9 年 法 律 執

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》 。 鑑 於 事 實 上 當 時 在 香 港 取 得 資 格 的 本 地 律 師 相

對 較 少 ， 有 相 當 多 外 籍 律 師 在 其 時 的 政 府 法 律 部 門 工 作 ， 而 他 們 獲

認 許 的 地 方 為 聯 合 王 國 及 該 六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其 中 五 個 2。不 過，上

述 的 委 任 資 格 規 定 已 不 再 有 理 可 據 ， 因 為 現 時 有 充 裕 的 在 香 港 取 得

資 格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他 們 理 應 較 僅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獲 認 許 的 人 士

更 熟 悉 香 港 的 法 律 制 度 。  

7 .  律 政 司 曾 於 2 0 2 3 年 進 行 調 查 ， 統 計 其 律 政 人 員 獲 認 許 的 所 在

司 法 管 轄 區。律 政 司 也 曾 向 對 第 6 章 3、第 9 1 章 4及 第 4 1 2 章 5所 述 的

政 府 部 門 及 第 8 7 章 附 表 1 6所 述 的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具 有 制 訂 政 策 責 任

的 決 策 局 索 取 同 類 資 料 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除 了 律 政 司 內 非 常 少 數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雖 然 新 加 坡 並 非 該 五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之 一 ， 但 把 其 加 入 名 單 是 用 以 反 映 大 律

師 公 會 的 意 見 ， 即 ( a )名 單 不 應 只 局 限 於 政 府 過 去 曾 招 聘 律 師 的 地 方 ； 以 及

( b )新 加 坡 擁 有 與 香 港 相 若 的 法 律 教 育 和 培 訓 制 度 ， 因 此 應 該 包 括 在 內 。  

3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為 破 產 管 理 署 的 決 策 局 。  

4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為 法 律 援 助 署 的 決 策 局 。  

5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(商 經 局 )為 知 識 產 權 署 的 決 策 局 。  

6 發 展 局 為 地 政 總 署 及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決 策 局 ， 而 商 經 局 則 為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決

策 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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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師 7外，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人 員 全 部 均 為 在 香 港 獲 認

許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。  

8 .  經 審 視 律 政 司 的 情 況 和 諮 詢 相 關 決 策 局 後，我 們 認 為 已 再 無 需

要 招 聘 僅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獲 認 許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出 任 律 政

人 員 或 第 6 章 、 第 9 1 章 及 第 4 1 2 章 所 指 明 的 人 員 。  

I I I .  立 法 建 議 的 要 點  

9 .  本 立 法 建 議 旨 在 ( a )修 訂 第 6 章、第 8 7 章、第 9 1 章 及 第 4 1 2  章

內 有 關 委 任 資 格 的 規 定 ， 訂 明 只 有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可 獲

委 任 為 律 政 人 員 或 上 述 各 章 指 明 的 人 員 ； 以 及 ( b )廢 除 第 8 7  章 附 表

2。  

1 0 .  本 立 法 建 議 也 會 反 映 我 們 的 政 策 原 意，即 在 有 關 修 訂 生 效 前 加

入 政 府 的 人 員 的 委 任 及 聘 用 將 不 受 影 響 。  

I V .  影 響  

1 1 .  由 於 現 時 有 充 裕 的 在 香 港 取 得 資 格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可 擔 任 律 政

人 員 或 第 6 章 、 第 9 1 章 及 第 4 1 2 章 所 指 明 的 人 員 ， 本 立 法 建 議 並

無 不 利 影 響 。 假 如 有 需 要 招 聘 律 師 就 若 干 法 律 範 疇 提 供 意 見 ， 而 本

地 法 律 執 業 者 缺 乏 相 關 專 門 知 識 ， 政 府 仍 可 聘 用 在 香 港 以 外 司 法 管

轄 區 獲 認 許 的 律 師 以 臨 時 法 律 顧 問 的 身 分 工 作 ， 而 無 須 向 其 授 予 律

政 人 員 或 上 述 條 例 所 指 明 人 員 的 身 分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在 律 政 司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共 5 1 4 位 人 員 之 中 ， 只 有 7 位 僅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司 法

管 轄 區 獲 認 許 為 法 律 執 業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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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.  諮 詢 工 作 結 果  

1 2 .  政 府 已 就 有 關 建 議 的 要 點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，包 括 兩 個 法 律 專 業

團 體 。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對 建 議 沒 有 意 見 。  

V I .  未 來 路 向  

1 3 .  視 乎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政 府 計 劃 在 2 0 2 4 年 第 四 季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該

項 立 法 建 議 的 條 例 草 案 。  

V I I .  徵 詢 意 見  

1 4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有 關 立 法 建 議 並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2 4 年 7 月  

 



附件 

 
有 關 律 政 人 員 及 相 關 條 例 中  
所 指 明 的 人 員 的 委 任 資 格 的  

現 有 法 例 條 文  
 
 

 
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（ 第 8 7 章 ）  
 
第 2 條  
 
“ … …  
律 政 人 員  ( l e g a l  o f f i c e r ) 指 獲 委 任 並 在 香 港 出 任 律 政 人 員 的 人 員 ， 或 合

法 執 行 附 表 1 內 所 指 定 任 何 人 員 的 職 能 的 人 員 ；  
… … ”  
 
第 2 A 條  
 
“ 任 何 人 不 得 獲 委 任 為 律 政 人 員 ， 除 非 他 已 在 香 港 、 聯 合 王 國 或 附 表 2
內 所 列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獲 認 許 為 法 律 執 業 者 。 （ 底 線 自 加 ， 以 資 強 調 ）  
 
附 表 1  
 

律 政 司 1 
 

律 政 司 司 長  
律 政 司 副 司 長  
律 政 專 員  
首 席 政 府 律 師  
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 
助 理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 
高 級 政 府 律 師  
政 府 律 師  
 
 

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律政司的清單最近經《2022 年律政人員條例 ( 修訂附表 1) 令》(2022 年第 183 號法律公告，第 3

條)所修改 - 在名單內加入“律政司副司長”，並修訂“律政司副司長”以下職位的職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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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政 總 署 2 

法 律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易 處 首 席 律 師

法 律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易 處 副 首 席 律 師

法 律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易 處 助 理 首 席 律 師

法 律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易 處 高 級 律 師

法 律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易 處 律 師

公 司 註 冊 處 3 

公 司 註 冊 處 副 首 席 律 師

公 司 註 冊 處 助 理 首 席 律 師

公 司 註 冊 處 高 級 律 師

公 司 註 冊 處 律 師

土 地 註 冊 處 4 

土 地 註 冊 處 副 首 席 律 師

土 地 註 冊 處 助 理 首 席 律 師

土 地 註 冊 處 高 級 律 師

土 地 註 冊 處 律 師

2 透過《註冊總署署長(人事編制) （職能移交及廢除）條例》(1993 年第 8 號，第 9(b)條) 增補。  當

時的標題是「屋宇地政署」。此標題後經《釋義及通則條例—立法會決議》(1993 年第 291 號法

律公告，第(1)(l)款))修訂為「地政總署」。 
3 透過《註冊總署署長(人事編制) （職能移交及廢除）條例》(1993 年第 8 號) 增補。 
4 同上。  相關的律政人員清單最近透過《2005 年律政人員條例（修訂附表 1）令》（2005 年第 105 

號法律公告，第 2 條）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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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 2 5 
 
1 .  澳 大 利 亞 聯 邦 各 州 及 領 地  
2 .  加 拿 大 各 領 地 及 省 ， 魁 北 克 除 外  
3 .  新 西 蘭  
4 .  愛 爾 蘭 共 和 國  
5 .  津 巴 布 韋  
6 .  新 加 坡  
 
 
《 破 產 條 例 》 （ 第 6 章 ）  
 
第 7 5 條 第 ( 2 ) 款  
 
“ 任 何 人 除 非 在 委 任 之 日 符 合 香 港 、 聯 合 王 國 或 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( 第 8 7
章 ) 附 表 2 所 列 地 區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資 格 ， 否 則 不 得 被 委 任 為 破 產 管 理 署 署

長 或 被 委 任 附 表 2 第 I 部 所 指 明 的 任 何 職 位 。 ”  （ 底 線 自 加 ， 以 資 強 調 ）  
 
第 7 5 條 第 ( 3 ) 款  
 
“ 就 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( 第 8 7 章 ) 而 言 ，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及 附 表 2 第 I 部

所 指 明 職 位 的 出 任 人 ， 須 被 當 作 律 政 人 員 ， 並 須 具 有 該 條 例 賦 予 律 政 人

員 的 一 切 權 利 。 ”  
 
附 表 2 第 1 部  
 
“ 助 理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( 法 律 )  
助 理 首 席 律 師  
高 級 律 師  
律 師 “  
 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  此司法管轄區清單最初是透過《1989 年法律執業者（修訂）條例》（1989 年第 46 號，第 19 

條）增添為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（第 159 章）的附表 1。  第 159 章的附表 1 已被《2000 年法律

執業者(修訂)條例》(2000 年第 42 號，第 20 條)所廢除。  在同一項修訂工作中，上述司法管轄

區清單成為《律政人員條例》（第 87 章）的附表 2（2000 年第 42 號，第 27 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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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法 律 援 助 條 例 》 （ 第 9 1 章 ）  
 
第 2 條 第 ( 1 ) 款  
 
“ … …  
法 律 援 助 主 任  ( L e g a l  A i d  O f f i c e r ) 指 獲 委 出 任 附 表 1 指 定 的 人 員 的 職

位 並 正 在 任 職 的 人 員 ， 或 合 法 執 行 該 等 人 員 的 職 能 的 人 員 ；  
… … ”  
 
第 3 條 第 ( 2 ) 款  
 
“ 任 何 人 除 非 已 具 有 資 格 在 香 港 、 聯 合 王 國 或 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( 第 8 7 章 )
附 表 2 列 出 的 地 區 以 法 律 執 業 者 身 分 執 業 ， 否 則 不 得 獲 委 任 為 法 律 援 助

署 署 長 、 法 律 援 助 署 副 署 長 、 法 律 援 助 署 助 理 署 長 或 法 律 援 助 主 任 ， 亦

不 得 暫 時 署 理 該 等 職 位 。 ”  （ 底 線 自 加 ， 以 資 強 調 ）  
 
附 表 1  
 

法 律 援 助 主 任 — — 職 銜  
 
1 .  助 理 首 席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 
2 .  高 級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 
3 .  法 律 援 助 律 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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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( 設 立 ) 條 例 》 （ 第 4 1 2 章 ）  
 
第 2 條  
 
“ … …  
署 長  ( D i r e c t o r ) 指 根 據 第 3 條 委 任 的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；  
 
具 有 專 業 法 律 資 格  ( l e g a l l y  q u a l i f i e d ) 指 已 在 香 港 、 英 國 或 《 律 政 人 員

條 例 》 ( 第 8 7 章 ) 附 表 2 所 列 地 區 取 得 法 律 執 業 資 格 ；  
… … ” （ 底 線 自 加 ， 以 資 強 調 ）  
 
第 3 條 第 ( 2 ) 款  
“ 獲 委 擔 任 附 表 1 第 1 部 所 列 職 位 的 人 在 委 任 時 必 須 具 有 專 業 法 律 資 格 。 ”  
 
第 3 條 第 ( 3 ) 款  
 
“ 署 長 及 擔 任 附 表 1 第 1 部 所 列 職 位 的 人 均 須 為 《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》 ( 第 8 7
章 ) 的 目 的 被 視 為 律 政 人 員 ， 並 享 有 該 條 例 賦 予 律 政 人 員 的 所 有 權 利 ，

但 署 長 本 身 如 不 具 有 專 業 法 律 資 格 ， 則 本 款 以 上 條 文 不 適 用 於 署 長 。 ”  
 
附 表 1 第 1 部  
 
1 .  知 識 產 權 署 副 署 長  
2 .  知 識 產 權 署 助 理 署 長  
2 A .  助 理 首 席 律 師   
3 .  高 級 律 師  
4 .  律 師  
 
 
 
 
 
 




